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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保洁的合同

合同统一编号： 11N00245786420253602

合同内部编号：

合同各方：

甲方：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人民政府 乙方：上海佳保环境服务有限公司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本着平等互利、诚实信

用的原则，甲、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就道路保洁委托等有关事宜达成本合同，

供双方共同遵守履行。

一、项目名称、内容

甲方委托乙方从事道路保洁项目。委托项目具体内容和要求为：

1、保洁范围：

对高行镇镇级道路华高高行片、东沟绿洲片及城市道路红线外普扫保洁。

包括但不仅限于源华路、双桥路、行泰路、东靖路、行德路、盐泥路、高行西

弄、新行路、万安街、高行老街等道路的清扫及转运，白萱路、秋岚路、振庭

路、兰谷路、繁锦路、芳菲路、启帆路、紫衣路、莱阳路道路红线外区域清扫

及保洁，每天将垃圾运输到浦东北路 1918 号垃圾中转站。

2、道路保洁工作基本要求

乙方对本项目中道路养护等进行预防性、经常性、周期性和及时性的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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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同甲方及其它相关部门迅速处置突发事件，制定相应的突发预案，除发生不

可抗力事件，其它任何情况下必须保持高行镇道路卫生状况良好，管理规范有

序、运行状况良好，

3、保养频次要求

所有道路每天完成普扫两次，每天工作时间 5:00 至 17:00，具体工作岗

位及工作时间由网格中心及乙方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配，根据道路环境情况，

及时增加保洁频次，加强日常巡查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置。

4、质量要求

4.1 保洁人员应规范着装，保持衣冠整洁，并佩戴工号牌，且有所属单位

的明显标志，夜间作业应佩戴反光安全标志。

4.2 保洁人员应规范操作，拣扫时应控制扬尘，避免扰民。

4.3 保洁工具应整洁、摆放整齐、无破损。垃圾收集车不得横向占道。

4.4 根据清扫和人工清扫的不同作业方式，作业前做好车辆及其他作业工

具的例行检查，确保作业工具设备整洁、安全、有效。

4.5 在收集、运输垃圾过程中，不得有洒落、飞扬、滴漏现象。

4.6 严禁将垃圾扫入渠井、下水道。

4.7 清扫作业后路面、下水口、人行道等应整洁。

4.8 垃圾手推车等无乱停乱放。

4.9 保洁垃圾必须随车运走，不得漏收，不得在路面中转，严禁焚烧垃圾，

保洁车要整洁完好。

4.10 按指定地点倾倒垃圾。

4.11 遵守劳动纪律，完成所规定地段、范围内的垃圾收运工作，做到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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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日清。

4.12 垃圾桶脚要扫干净，并摆放整齐。

4.13 发生交通事故要积极配合中队等有关部门处理；同时，迅速安排其

它车辆及时清运垃圾，不影响正常垃圾清运工作。

4.14 所有道路保洁质量应达到“六清、四无、二洁、一通”：六清：路

面清、人行道清、沟底清、树穴清、墙根清、隔离障清。四无：无小堆垃圾、

无废弃砖石、无积存污水、无漏扫。二洁：车辆、工具完好整洁废物箱内外整

洁。一通：窨井沟眼通。

5、考核管理办法

（1）考核形式：由采购人平时巡检考核或委托第三方进行满意度的考核。

（2）考核标准：依据考核结果，按得分高低分为好（90分及以上）、较

好（80-89 分）、及格（60-79 分）、较差(59 分及以下）、四个等级。

（3）季度考核平均得分在 80分（含 80 分）以上的，全额支付当季度经

费。季度考核平均得分 79分（含 79 分）-60 分的，扣除当季度经费的 5%。季

度考核平均得分在 59分以下的，扣除当季度经费的 10%。

道路保洁考核内容及标准

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

作业管理 40分

垃圾日产日清 10

作业场地整洁 5

保洁人员投入人数不少于 98人 5

清扫设备投入扫地车、洒水车、冲洗

车各 1 台，清运车 2 台，工程车 3 台，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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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瓶车 8台

道路人工清扫频次每天不少于 2 次 5

机械清扫频次每天不少于 1 次 5

作业规范，避免作业扰民 5

运输管理 20分

车辆装载适量，无超载、超速现象，

装载、卸料听从现场指挥
5

垃圾密闭运输，运输途中无拖挂、散

落现象
5

人员和车辆规范管理 5

保持车容、车貌整洁，做好清例保工

作
5

资料管理 10分

各类资料、台帐齐全，内容正确，管

理有序
5

工作计划、小结、总结、回复资料等

按时上报
5

社会监督 30分

无媒体曝光 6

无上级机关批评 8

无有责投诉 8

来信、来访、来电有记录，有处理结

果
8

考核总分 100

二、项目履行期限、地点

（一）期限：2025 年 12 月 1 日起到 2026 年 11 月 30 日止

（二）地点：高行镇域

三、项目费用及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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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双方确认本委托项目总费用为人民币 7557635 元（大写：柒佰

伍拾伍万柒仟陆佰叁拾伍元整 ），该费用由甲方承担。合同履行过程中，

除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调整费用外，本合同约定的费用不做调整。

（二）双方选择下列第 3 种付款方式：

1．乙方完成甲方委托事项且经验收合格后 3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全部

费用。

2.在本合同签订生效后的 / 个工作日内，甲方预付项目总费用的 / %；

余款在乙方完成甲方全部委托事项且经验收合格后 30个工作日内付清。

3.按季支付的，在乙方完成每季度委托事项且经验收合格后 30个工作日

内，支付该季度相应的费用。

4.以最终审价确定本项目费用，本项目总费用暂定/元。在本合同签订生

效后 / 个工作日内，甲方预付项目总费用的 / %；余款在乙方完成甲方全部

委托事项且经验收合格，并由甲方组织相关人员对项目进行审价、出具审价报

告后 30个工作日内付清。

（三）乙方收款前应根据甲方的要求先行提供符合甲方财务要求的发票。

（四）乙方指定下列账号为收款账户：

开户名：上海佳保环境服务有限公司

开户行：上海农村商业银行髙行支行

账 号：50131000301045357

（五）上述费用为甲方就本项目应向乙方支付的全部款项，已包含运输费、

售后服务费和税费等所有相关一切费用。

四、甲方的权利、义务

（一）甲方有权决定委托事项的具体内容和要求，对项目方案进行审定并

全程监督。

（二）甲方对乙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请示应及时予以回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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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甲方应按本合同约定按时支付费用。

五、乙方的权利、义务

（一）乙方应按本合同的要求，保质保量完成本委托项目。

（二）乙方负责对委托内容进行具体实施，确保符合甲方的要求和实际使

用功能。

（三）乙方在实施过程中若发现需要调整方案，应及时书面通报甲方，在

征得甲方同意的情况下进行调整。

（四）乙方应建立保密制度，对项目实施过程中获取及知悉的甲方的秘密

信息、秘密资料、专有信息及第三方个人信息等需要保密的内容进行全方位保

密。若违反保密约定，造成甲方损失的，应赔偿甲方因此所遭受的全部经济损

失。

（五）乙方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，应注意防范安全事故，并承担由此产生

的全部责任。

五、知识产权

（一）甲方享有本项目产出成果的所有权和相应的知识产权。

（二）乙方在完成本项目的过程中，不得侵犯第三方的知识产权等合法权

益。如因乙方原因致使甲方遭受第三方追诉的，乙方应负责与之进行交涉，并

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。

（三）未经甲方书面许可，乙方不得擅自使用、申报成果及许可第三方使

用。

六、特别约定

无

七、违约责任

（一）本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，双方均应严格履行本合同，恪守承

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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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乙方在约定期限内未能按时保质完成项目活动的，甲方可根据乙方

迟延履行的天数，要求乙方每天按本合同总金额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延期履行

的违约金（在应付乙方的项目费用中相应扣减）。若迟延履行超过 30 日的，

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。

（三）若甲方因乙方的违法或违约行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，甲方有权

要求乙方将已收取的费用返还甲方，并赔偿本合同总金额的 20%作为违约金。

如造成甲方损失的，乙方还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（四）乙方因自身原因不能履行或擅自提前解除合同的，应将已收取

的费用返还甲方，且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本合同总金额的 20%作为违约

金。

（五）活动类项目中，如因乙方违约导致项目活动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，

甲方有权相应扣减项目费用；如因乙方原因导致活动无法正常进行的，甲方有

权选择改期或单方解除本合同，乙方应赔偿甲方的全部经济损失，包括甲方采

取补救方案所产生的额外费用。

八、其他

（一）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的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由本合

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诉讼管辖。

（二）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。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及

相关附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（三）双方确认以下地址为通讯地址，未经双方书面确认不得随意变更。

甲方地址：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靖路 1801 号 联系人： 浦燕红 电话：

021-68975570 。

乙方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高路 310 号 107 室联系人： 顾伟龙 电话：

021-68972080 。

（四）本合同经双方盖章或签字后生效，一式 肆 份，甲方持 贰 份，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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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持 贰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（五）本合同在上海浦东新区高行镇签署。

补充条款

1:原合同条款八、（一）调整为：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的，由双方协商解

决。协商不成的，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诉讼管辖。

（以下无合同正文）

甲方（盖章）: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人民政府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浦燕红

日期：

乙方（盖章）：上海佳保环境服务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顾伟龙

日期：

合同签订点:网上签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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